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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成本，行业货币资金收益增长 19.98%。落实去杠杆任务，

2019年底，全行业资产负债率下降 2.3个百分点，财务杠杆

率整体保持在较优水平。

三、提升规范管理水平

落实中共中央组织部、审计署关于经济责任审计整改

要求，严肃问题整改，健全长效机制，组织全行业举一反三，

自查自纠，促进严格规范。配合国家税务总局开展重点税源

企业随机抽查工作，组织全行业完成税收自查，及时补缴税

款，切实提高各级企业依法纳税意识。巩固中央巡视整改成

果，落实每 3年开展 1次资金检查的整改要求，组织行业开

展资金风险专项检查，总公司首次采用不事先通知、不经过

省级公司、直接到基层单位的突击式“飞行检查”，对 11家

省级公司的 96个基层单位进行抽查，查出资金管理上一些

突出问题，严格督促整改，对性质严重的问题线索移交廉政

部门处理。狠抓会计信息质量，建立会计信息函询制度，坚

决整改“两烟”收入确认不规范等突出问题，持续优化卷烟

税利预测模型，建立烟叶税利预测系统，提升信息的时效性

和有用性，服务行业宏观调控决策。规范货币资金存放管

理，修订行业银行账户和存款管理办法，出台指导意见推进

各单位通过竞争性方式开展资金存放管理工作，防范资金

廉政风险。

四、优化资产结构

在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出台行业烟叶减值准备制度，

加强资产价值管理，做实烟叶资产，增强行业可持续发展能

力。积极配置优质资产，2019年组织投资中国银行等国有大

中型银行优先股、红塔证券次级债等金融项目，金融资产比

例逐年增加，资产保值增值能力不断提升。落实“处僵治困”

工作任务，推进非主业投资整合，退出高风险、低收益项目，

全行业清退“僵尸”企业 10家，完成特困企业扭亏 13家，处

置企业股权 24项，处置利用闲置资产 9 067项，资产出租数

量和租金收入保持稳定上升。

五、推进内部审计监督

完善行业审计监督制度体系，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

草总公司 2次召开内部审计委员会会议，修订完善行业内

部审计工作规定，健全内部审计委员会运行机制。开展高质

量发展实施意见和“三大攻坚战”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督促

国家重大决策部署、政策措施的落实。积极推进审计全覆

盖，全年行业开展经济责任审计 955项，基本建设项目审计

8 349项，信息化投资项目审计163项，内部控制评审395项，

各类专项审计 17 812项，提出审计意见建议 33 687条，增加

行业经济效益 18.19亿元。组织行业开展对包装成本、香精

香料、新品研发、“天价烟”等专项审计和专题调研，不断拓

展审计广度和深度。推进审计结果公开，全年印发 21份经

济责任审计意见，并向行业通报审计结果。加强与纪检、人

事部门沟通衔接，在问题线索移交、信息共享、成果共用方

面协同配合，形成监督合力。

（国家烟草专卖局财务管理与监督司〈审计司〉供稿）

林业草原部门财务会计工作

2019年，国家林业草原规划财务部门认真落实全国林

业和草原工作会议各项任务，加快构建全面保护自然资源、

重点领域改革和多元化投入的林业草原资金政策保障体系，

全力推进规划财务各项工作，不断提升规划财务治理能力

和治理水平，为推动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

供了有力支撑。

一、抓顶层重谋划，推进“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
深入开展

全力推进“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大力推进前期研究，

组织全局力量围绕 11个重点领域、57项专题开展系统研究。

创新规划编制方式，坚持开门编规划，广泛汇聚行业内外、

专家学者、社会大众等各方智慧，首次与中国科学院、中国

农科院等系统外单位合作重点开展林草布局等专题研究，

切实增强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战略性和可操作性。谋划

基本思路，结合机构改革后的新职能新要求，深入分析林草

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编制形成《林业草原“十四五”

规划基本思路》，研究提出林草发展指导思想、目标指标、

总体布局、重大工程、重大政策、重大制度等方面内容，并

将纳入国家规划的林草基本思路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

谋位占位取得新进展。参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开展

的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及实施方案工作，将森林覆

盖率、湿地保护率、自然保护地面积占比等纳入美丽中国

“生态良好”指标。配合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编制

《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在“三

区四带”（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重点生态区（含黄土高

原生态屏障）、长江重点生态区（含川滇生态屏障）、东北森

林带、北方防沙带、南方丘陵山地带、海岸带等）重点区域

规划了九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明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牵头编制 4项重大工程专项建设规划。

认真抓好重大课题研究。面对机构改革林草发展新阶

段新起点新征程，连续五年组织开展重大课题研究，不断加

强政策储备。2019年重点围绕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内蒙古北方重要

生态屏障、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三江源

地区野生动物与家畜争夺草场问题、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

旗扶贫等内容，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具体举措和政策建

议，列清单、建台账，持之以恒抓落实，并积极沟通协调国

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争取支持，不断破解制约林草

事业改革发展的新老问题。

二、抓统筹强基础，推进高质量发展重点突破

大规模造林工程深入推进。以推进高质量发展为主线，

加快转变林草发展方式，着力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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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林修复和国家储备林建设、百万亩人工林基地建设、

规模化林场建设、草原保护修复，不断推动国土绿化向纵

深发展。2019年完成造林 1.06亿亩、森林抚育 1.14亿亩、种

草改良草原 4 720万亩。深入推进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

加大对三北等重点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投资力度，推进三

北地区百万亩人工林基地建设，新启动呼伦贝尔沙地、子

午岭西部高原沟壑区 2个百万亩人工林基地建设。推进内

蒙古自治区浑善达克等 3个规模化林场建设。研究制定《林

业草原高质量发展配套细则》，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内蒙古

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方案》《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

实施方案》等。

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启动实施。聚焦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划入的草原保护新职能，深入研究、积极谋划，推动草原生

态保护修复。组织编制《退化草原人工种草生态保护修复方

案》，统筹中央预算内投资和中央财政资金，在内蒙古等 8

省区的 13个市州盟开展退化草原人工种草生态保护修复试

点项目建设。

三、抓精准重特色，推进生态扶贫持续发力

坚决贯彻中央脱贫攻坚决策部署。筹备召开全国生态

扶贫工作会议，与水利部联合召开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区域

发展与脱贫攻坚现场推进会。认真抓好《生态扶贫工作方

案》目标任务落实，与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

公室印发《关于开展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选聘工作

的通知》，印发《2019年扶贫工作要点》《2019年林业草原生

态扶贫宣传工作方案》等扶贫系列文件。持续加大脱贫攻坚

资金投入力度，向贫困地区安排中央林草资金 510亿元。新

增生态护林员中央财政补助 25亿元，年度资金规模达到 59

亿元，选聘近 100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担任生态护林员，

带动 300多万贫困群众稳定增收和脱贫。全国新组建 2.1万

个生态扶贫专业合作社，吸纳 120万贫困人口参与生态保护

工程建设。

定点扶贫扎实有效。超额完成 2019年《中央单位定点扶

贫责任书》各项任务 ；培训基层干部、技术人员 1 818人，超

额完成 2倍多，帮助销售贫困地区农产品 4 182万元，超额

完成 2.8倍。创新探索“生态+”扶贫机制模式，会同中国绿

色碳汇基金会发起设立“林业草原生态扶贫专项基金”，并

印发《林业草原生态扶贫专项基金管理暂行办法》，首批募

集资金 1 656万元，安排 1 240万元扶持定点县 4个生态产

业扶贫示范项目落地实施。协调平安产险公司通过“平安扶

贫保”产业扶贫模式，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罗城县毛葡

萄酒酿造企业提供流动资金免息贷款 1 000万元以上 ；与人

民网、中国社会扶贫网、中国农业银行等媒体平台和单位合

作，为定点县特色农副产品搭建扶贫商城，促进线上销售。

2019年，4个定点县共实现减贫 4.71万人，减贫率 17.2%，贵

州省荔波、独山 2县如期脱贫摘帽。

打造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区。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区内安排生态护林员 2.1万名，每名生态护林员年工资性

收入达到2.16万元。大力推进云南省怒江州深度贫困地区林

草生态脱贫，2019年协调云南省林草局安排怒江州生态护林

员补助 2.1亿元，共选聘生态护林员 30 145名，带动 11万余

名贫困人口增收和脱贫，占全州贫困人口总人数的77.2%，

其中福贡、贡山2县实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覆盖 ；安排森

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助7 612.81万元，8.7万户、30.4万人直接

受益，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4.1万户、14.7万人 ；安排退耕

还林还草补助 6.02亿元，退耕农户人均收入 2 451元。安排

“三区三州”（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四省藏区

及新疆南疆四地区，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

深度贫困地区国有林区林场道路建设任务1 000千米以上，

国有贫困林场扶贫资金 6 200万元。继续开展竹编实用技术

培训，共培训怒江州 4个贫困县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专业

合作社社员和林农群众 37名。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第

一次全国油茶产业发展工作会议，贫困地区油茶种植面积扩

大到 5 500万亩。扎实做好援疆援藏援青工作，举办林草行

政执法、基层干部、科技等专项培训班，培训3省区林草干

部140余人。

四、抓创新聚合力，推进发展动力稳步转换

中央林业草原投入政策不断完善。不断克服政策调整

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不利因素，积极沟通争取、主动担当

作为，稳存量、扩增量，确保中央投入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

势，充分发挥中央投入引领作用，督促地方早落地、早开工、

早建设。全年落实中央林业草原资金 1 371.3亿元，其中，中

央预算内投资 298.7亿元、中央财政资金 1 072.6亿元。开辟

国有林场林区道路建设投入渠道，2019年安排中央投资 70

亿元，成为棚户区改造结束后的重要承接项目 ；加大退化

林修复投入力度，安排中央资金 32.5亿元在全国实施 826万

亩退化林修复。中央财政对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国家级公益

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补助标准由每

年每亩 15元提高到 16元。

创新开启央地合作融资模式。着力推进结构调整动力

转换，把国家储备林建设中金融创新作为新时代林草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突破点，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

市场化运作，发挥财政金融合力和资金引领带动作用，不断

创新投融资机制。重庆项目首次引入央企，由中国林业集团

有限公司牵头增资扩股重庆市林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作为项目实施主体，主导项目市场化运作，破解当地资金、

运营管理能力不足难题。重庆市国家储备林建设一期贷款

项目正式落地实施，国家开发银行已放款 5亿元。自 2015年

起开启的金融创新实践，已形成央地合作、林权抵押、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企业自主经营等一批各具特色、符

合基层实际的可复制可推广融资模式。

积极推动国家储备林等重点贷款项目落地实施。与国

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共同创新融资模式，发挥

财政金融政策合力优势，围绕国家战略，集中力量办大事，

积极推动国家储备林建设、国土绿化、木本油料产业发展

等重点领域重点项目。2019年新增 67个国家储备林建设等

贷款项目。重庆市国家储备林一期项目、云南省楚雄州县

国家储备林项目、安徽省金寨乡村振兴油茶产业发展项目、

江苏省响水沿海生态防护林项目、四川省岷江流域生态屏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行业（部门）财务会计工作  79

障建设项目等相继落地实施。指导贵州省及毕节市、雄安

新区、平凉市、成都市、菏泽市、西双版纳景洪市等地国家

储备林，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防沙治沙，甘肃省定西

生态扶贫等项目开展前期工作。指导召开国家储备林联盟

理事大会。

五、抓体制建机制，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继续深化

积极协调落实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

设资金政策。积极协调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争取国家公

园等自然保护地建设资金。首次将中央直接行使所有权的

国家公园作为直属单位。推进东北虎豹、大熊猫、祁连山国

家公园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着力保障林业三大改革。扎实推

进国有林区林场道路建设，加快东北地区、内蒙古自治区重

点国有林区防火应急道路和国有林区林场管护用房试点建

设，编制《2020—2022年国有林区林场管护用房实施方案》。

认真落实《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央编办关于健全重点国有林

区森林资源管理体制有关事项的通知》，配合做好大兴安岭

林业集团公司改革，制定《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清产核资

工作方案》并启动清产核资工作。完成国有林场改革任务，

超预期实现国有林场公益属性定位，95%为公益性事业单

位、5%为公益性企业。不断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支持政

策，将集体和个人天然商品林停伐补助面积由 1.47亿亩扩

大到 2.19亿亩，落实中央财政森林保险保费补贴全覆盖政

策，林权抵押贷款近 9 000万亩、贷款余额 768亿元。

改革林业草原统计综合报表制度。落实中央关于《绿色

发展指标体系》《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自然资源资

产负债表编制制度》等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对当前林草统计

工作的新要求，适应草原、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新转隶职

能、反映高质量发展和“放管服”工作需要，对现行林业统

计综合报表制度进行了较大修订，将分散在各相关单位的

统计指标实行归口集中，减少交叉、重复、过时的林业统计

指标，指标数量由 2 449个减少到 1 190个，减少 51%，大大

减轻了基层统计人员填报压力，为提高统计工作质量、增强

数据真实性奠定了基础。按季度发布《全国林业和草原经济

运行分析报告》，按年度编印《中国林业和草原发展报告》《中

国林业和草原统计年鉴》等。

认真抓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林业草原领域各项改革工

作。沟通协调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将“稳妥推进

全民所有草原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方案”纳入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 2019年工作要点，并配合做好改革方案制

定和上报等相关工作。配合完成《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

案》《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

意见》等重大改革方案制定报批印发相关工作。配合完成自

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和生态文明建设考核年度评价相关工作。

配合完成福建、江西、贵州等省 3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中

期评估。

六、抓战略补短板，推进重点区域发展扎实有效

加快推进长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参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编

制，开展生态绿化与水的关系、适地适树、草原退化、下游湿

地修复等重大问题研究。与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印发《关于推进

开发性金融支持长江经济带大规模国土绿化的通知》。修编《长

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修复规划》。完成《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规

划林业草原专题研究报告》。开展长江经济带林业草原建设成

效评估。

加快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战略生态率先突破。继续

推进京南地区成片森林建设和白洋淀、衡水湖等重要湿地

保护修复。会同有关部门和河北省印发《河北雄安新区绿色

空间专项规划》。认真抓好海南、粤港澳大湾区、大运河保

护、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林

草建设各项工作。

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林业经贸合作。积极落实第

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精神，配合国家发展改

革委编制 20个重点国别合作规划，林业对外投资合作全球

布局进一步完善。落实中俄总理第二十四次定期会晤成果，

共同召开中俄森林资源开发和利用常设工作小组第 16次会

议，推动中俄林业投资合作提档升级。与新西兰投资贸易

合作迈上新台阶，共同召开中新木材及木制品加工贸易政

策论坛。全面深化与缅甸、泰国、印尼等东盟国家林业经贸

合作，推动项目落地和合作备忘录签署。进一步夯实与非

洲的林业投资合作，与加蓬签署合作协议。超前研究中美

贸易摩擦对我国木材安全的影响，妥善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利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等国际金融

组织贷款约 13亿美元，林产品进出口贸易额达到 1 600亿

美元。制定完成涉林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起草并签署

《关于新疆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生态屏障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七、抓监管重整改，推进资金项目规范运行

加强项目管理和标准制修订。印发直属单位项目日常

监管工作方案，建立监管台账。协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同意

追加 3项技术规范研编，修订完成 2项国家标准，组织开展

《林业和草原工程建设标准体系》等行业标准制修订。印发

《2019年林业草原基建项目申报指南》，受理各省区市和各

直属单位基本建设项目 343个。

加强制度建设和资金项目监管。制定印发《关于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的通知》《关于加强林业社会组织内部控制

建设的通知》《内部审计工作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资

产管理工作的通知》等制度办法，修订《资金项目会商工作

规程》。整合各类财务系统，研发林草资金项目大数据监管

平台，设置资金项目重点风险预警预报功能，实现系统数据

动态监控管理。深化“放管服”改革，开展违规涉企收费治

理，印发《关于进一步开展涉企收费、中介机构收费清理整

治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全面梳理各类涉企收费工作的通

知》《关于加强违规涉企收费治理工作的通知》，部署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各派出机构、各直属单位及尚未脱钩的林业社

会组织进一步开展收费清理整治工作。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规划财务司供稿  张媛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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